2024年省市场监管系统转移市县专项资金
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
奖励资金确认书

	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注册地址
	

	办公地址
	

	单位性质
	
	企业类型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人
	[bookmark: _GoBack]
	手机号码
	

	企业银行
账户信息
	开户银行
	

	
	银行账号
	

	确定领取金额
	5万元人民币

	单位简介
	（包括所属行业、资产状况、人员状况、知识产权工作情况等，不超过500字）

	承诺书
	本单位确认领取2024年省市场监管系统转移市县专项资金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奖励资金，金额为5万元人民币。
本单位在2022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。
本单位承诺遵守《惠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自愿接受检查监督。本单位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具有健全的核算和会计制度，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依法经营，规范管理，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没有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和实施条件。
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因虚报材料可能引起的法律责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盖章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年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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